
臺灣證券交易所股份有限公司證券經紀商受託買賣錯帳及更

正帳號申報處理作業要點第二條修正條文對照表 

修 正 條 文 現 行 條 文 說 明 

貳、錯帳及更正帳號申報作

業： 

證券經紀商因執行受託買賣

發生錯帳及更正帳號，應依

下列規定辦理申報。 

九、證券經紀商因有價證券

當日沖銷交易發生錯

誤，依下列程序辦理： 

    (一)成交日後第二營業

日上午十時前申報

錯帳或更正帳號

者，應先取消已申

報之當沖部位後，

再申報錯帳或更正

帳號。 

    (二)成交日後第二營業

日上午十時後，僅

得就當沖互抵後差

額部分申報錯帳。

惟不得再申報更正

帳號。 

    (三)申報遲延交割後之

錯帳及更正帳號依

貳、九、（二）規

定辦理。 

 

 
(以下略) 

 

貳、錯帳及更正帳號申報作

業： 

證券經紀商因執行受託買賣

發生錯帳及更正帳號，應依

下列規定辦理申報。 

  (新增) 

 

 

 

 

 

 

 

 

 

 

 

 

 

 

 

 

 

 

 

 

 
(以下略) 

為因應開放有價證

券當日沖銷交易，

爰新增相關申報規

定。 

 

 

 

 

證券經紀商申報更

正帳號前，應先檢

核更正帳號後之投

資人具備當日沖銷

交易之適格條件。 

 


